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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世纪概念法学发展到极致以来，作为概念法学的核心内涵的司法三段论就受到有力的批判，
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霍姆斯的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不过，这种批判乃出于对传统法律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本能的反叛，缺乏论证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只“破”不“立，，的一般立场容易威胁乃至颠覆近代法治的根基。
到了当代，西方法理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理论兴起之后，学者们对司法三
段论的批评不仅从理论上全面省思了司法三段论的利弊得失，而且提出若干解救其弊的理论策略，从
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善了法律适用理论。
　　然而，这些理论研究并未使法官判决过程变得简单。
它们试图以某种形式规则或实质标准来替代司法三段论，然而这些努力只是在构建理想的辩论模型，
而没有考虑如何为法官判决提供一个清楚的判决过程的指引。
通过两大法系及我国司法实践的考查，我们发现，司法实践中决定法官判决的思维技术仍然是司法三
段论。
抛弃了三段论，也就抛弃了司法判决赖以存在的形式基础。
在批判的热潮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法学家依然对涵摄三段论持肯定立场，如德国学者普维庭、拉伦茨
等。
就我国而言，法律方法的研究仍处于初级的引介阶段，甚至连何谓法律方法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理论研究过程中引进的诸如司接受性、听众等理论除了因翻译原因造成的生僻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没
有找到自己的土壤，这不但没有对司法过程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使法官感到迷惑不解，很多法官抱
怨“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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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理学领域的优秀学术专著。
     本书从法学方法论、哲学和逻辑学等角度对传统司法三段论的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理论检讨，指
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结构重建，以期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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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期以来，司法三段论一直被当着我国法官判决的思维方式。
法官在面对案件时，先是找出既存的法律规则，然而按照法律规则规定的要件按图索骥，从案件中抽
取与法律规则中的构成要件相匹配的要件事实，如果对的上，法官就会按照司法三段论的涵摄关系自
然而然地得出判决。
在这种情况下，判决往往被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法律规则的发现，二是案件事实的涵摄。
法律规则发现的前提是存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法律规则体系，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规模的立法成
为立法机关的主要任务和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
到目前为止，除民法典外，基本的法典体系已经建立①；案件事实的涵摄就是将案件事实描述为法律
规则所规定的要件事实。
这主要是证据法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的研究集中于证据规则的建构与完善等方面。
另外，从长远看，“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
②如何通过法官制度的建构来约束法官也就成为司法改革中的又一重大目标。
　　司法三段论最大的优点就是给人以形式的安定性。
只要秉持同一法律规则，就可以保证相同的案件得到相同的处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纵观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相同或相似案件判决结果的不一致，甚至相反，已经使判决变得不可预测。
例如，臭名昭著的“还本销售”早在1994年10月就被国内贸易部明令禁止，但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一
些地方至今仍难了断。
在深圳和宝鸡，消费者购买的同样是“还本销售”的空调，而两地法院的判决却大相径庭。
深圳的法院所作出的一审、二审判决都要求实施“还本销售”的公司必须如约给消费者还本，并且，
如果其无力偿还，则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而宝鸡的法院却作出了与此相反的判决。
③　　早年的葛锐打假案则更为典型，同一地方的不同法院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判决结果迥异：号称市
场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锐，先后在郑州市三个区的三家药店购买了同一种治疗性病的假药，然后
又分别在这三个区的法院起诉三家药店，要求索赔，结果判决各异。
管城区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不是以生活为目的购买商品，故驳回起诉请求。
中原区法院认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购药行为是为了治病，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事行为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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